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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少華女士

司徒女士：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5555 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

第第第第 5555 項議程項議程項議程項議程     －－－－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

就關於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之跟進事項就關於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之跟進事項就關於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之跟進事項就關於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之跟進事項

謝謝您於 2003 年 5 月 6 日的來信，要求當局就以㆘
事項作出回應及提供資料：

(a) 單仲偕議員建議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條例
草案通過後，出售其於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

（同業結算公司）的股份，以分隔金管局的監管職

能；及

(b) 有關在監察結算交收系統方面的國際慣例，以說明
境外㆞區的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能是否同時來自於結

算公司的股權及明確的法律規定。

我們已就有關事項諮詢金管局。現回覆如㆘：

CB(1)1790/02-03



金管局與同業結算公司的關係金管局與同業結算公司的關係金管局與同業結算公司的關係金管局與同業結算公司的關係

同業結算公司在 1995 年成立為私營有限公司，由金
管局及香港銀行公會共同擁有，股權比例相同。同業結算公司

以非牟利形式經營，負責操作及管理香港多個主要結算交收系

統，如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金管局擁有同業結算公司股權的理據金管局擁有同業結算公司股權的理據金管局擁有同業結算公司股權的理據金管局擁有同業結算公司股權的理據

金管局參與成立同業結算公司及擁有該公司股權的

理據如㆘：

(a) 由於大額支付系統，如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等對金融

體系有重大影響，所以大部分㆗央銀行都會擁有及

管理這類支付系統。現時，金管局現將港元即時支

付結算系統的電腦操作交託同業結算公司進行。因

此，為確保金管局對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運作

與發展擁有足夠的控制權，金管局擁有同業結算公

司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權；

(b)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本身屬公共財產。香港的經驗顯

示由於有關基礎設施涉及的投資額非常龐大，而又

是長期投資，市場往往會忽略發展這類結算交收服

務；

(c) 同業結算公司是以非牟利形式經營，在香港提供具

成本效益的結算交收服務。因此該公司的股權所帶

來的商業利益並不大；

(d) 由於同業結算公司須處理大量高度敏感及機密的資

料，因此公司誠信與保密極為重要。金管局擁有同

業結算公司的股權，可提高公眾對該公司的誠信的

信心；



(e) 金管局在同業結算公司的股東角色亦有助保障不同

類型用戶（包括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各方面的

利益，例如在釐定支付服務的收費及於香港發展支

付服務等；及

(f) 金管局的政策目標之㆒是促進香港的金融市場基建

發展，為此同業結算公司亦負責為金管局進行系統

開發工作。金管局作為同業結算公司的股東，有權

參與決定同業結算公司於運用資源開發系統的優先

次序。若金管局並非同業結算公司的股東，便無從

參與有關決定，該公司亦可能不會優先處理㆒些市

場基建項目，例如發展美元及歐元結算系統，以及

與歐洲結算系統及明訊結算系統建立聯網等。

這些理據現時仍然適用。雖然推出法定監管制度有

助提升同業結算公司管理的系統的安全與效率，但這不㆒定能

完全滿足㆖文提及的需要。

國際慣例國際慣例國際慣例國際慣例

金管局就有關支付系統經營者的監察及股權安排的

國際慣例作出研究。大部分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

國、新加坡及澳洲的㆗央銀行都擁有及管理當㆞的大額支付系

統（相當於香港的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原因是有關系統

對金融體系有重大影響。當㆗英國、法國、德國、新加坡及澳

洲亦已經或會陸續就有關監管提供㆒定程度的法定支持。

此外，其他重要性相對較低的支付結算系統通常由

結算所負責管理及操作。在大部分情況㆘，㆗央銀行代表都會

出任這些結算所的董事及／或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因此，即使

㆗央銀行並非這些結算所的股東，亦會透過其代表密切參與結

算所的管理工作。



㆖述分析皆指出金管局在同業結算公司的股權符合

公眾利益（特別是從發展市場基建的角度而言），亦與國際慣

例㆒致。儘管當局將推出有關監管架構的法例，我們仍然有充

分理據支持金管局保留其於同業結算公司的股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應彬代行）

㆓○○㆔年五月㆓十六日


